培正教普〔2019〕40号

广东培正学院关于开展2019年度

本科专业负责人考核工作的补充通知
各二级学院：

为进一步规范专业负责人考核管理，充分发挥专业负责人在我校专业建设工作中的引领作用，现对2019年度本科专业负责人考核工作予以完善，有关事项补充通知如下：
一、2019年9月13日前，各专业负责人严格按照《广东培正学院专业负责人任务书》中的“工作任务”要求，如实完成任职以来履行职责情况的个人自评，并填写《广东培正学院本科专业负责人期满/期中考核表》（附件1）和《广东培正学院本科专业负责人任务完成情况一览表》（附件2），连同业绩佐证材料一并提交至所在二级学院。各二级学院组织本部门学术分委会对专业负责人考核表和一览表内容以及业绩材料进行初审和评议，并在附件1“二级学院学术分委会意见”栏中填写推荐考核结果和意见，及将所有申报材料（附件1、附件2、业绩佐证材料）和部门学术分委会的评审会议记录报送至教务处。
二、2019年9月18日前，教务处会同科研处、教学督导与评建办依据任务要求对各二级学院专业负责人的材料进行复审，并组织学校教学指导专门委员会委员进行评审，最终考核结果报主管教学校领导批准。
三、2019年9月20日前，教务处发文公布专业负责人考核结果。
附件：1.广东培正学院本科专业负责人期满/期中考核表
      2.广东培正学院本科专业负责人任务完成情况一览

表

    （附件不随文印发，请登录教务处网站  http://pzjwc.peizheng.net.cn/ “通知公告”栏下载）
                              广东培正学院

2019年9月9日

抄送：董事会、校领导。

附件1
广东培正学院本科专业负责人期满/期中考核表
专业名称：                                考核期间： 20   — 20      
	专业负
责人基
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学位
	
	最后学历
	

	
	最后毕业院校
	
	专  业
	

	
	教学部门
	
	行政职务
	

	专业负责人职责工作完成情况自我总结（800～1000字）：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二级学院学术分委会意见
推荐考核结果（优秀、良好、合格、基本合格）：
期满/期中考核续聘推荐意见：
                            负责人（签名）：         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主管教学校领导意见
考核结果（优秀、良好、合格、基本合格）：
期满/期中考核续聘意见：
主管校领导（签名）：           
年    月    日


注：本表由教务处存档。
附件2
广东培正学院本科专业负责人任务完成情况一览表
1、 基本任务
	组织实施本专业相关评估工作情况
	

	组织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修订和论证工作情况
	

	专业课程建设工作情况

	

	本专业教师队伍建设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情况
	

	对本专业教师听课测评情况

	


二、专项任务
	与每年新建的校企合作育人单位开展实质性合作情况
	

	指导本专业教师团队成员发表与专业相关学术论文情况
	写明论文题目、刊物名称、发表年月、作者名次


	主持省级以上质量工程项目情况
	写明项目名称、项目来源、经费、立项/结项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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